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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文件

山工院发〔2024〕28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债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处级单位：

现将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债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
2024 年 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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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债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的债务行为，严肃财经纪律，提

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，加强内部控制监督机制，有效防范金融风

险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债务是指学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入的

各类款项。学校不得采取任何方式向教职工集资、借款、委托贷

款，不得与非金融机构发生借贷业务，不得开展售后回租等融资

性租赁业务。

第三条 债务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科学性原则。根据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要，结合

学校收入状况、贷款需求与实际偿债能力，科学确定贷款额度、

期限及还款计划等，做到量力而行。

（二）效益性原则。充分挖掘内部潜力，整合现有资源，合

理调度资金，在同等期限、还款等条件下，学校优先选择利率低

的银行进行贷款，尽可能降低贷款成本。

第二章 审批和使用

第四条 办理和使用银行贷款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

章制度，严格按程序审批。

第五条 学校财务处负责银行贷款管理的具体工作。负责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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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银行贷款的前期论证和风险评估，制定切实可行的资金筹措计

划和贷款建议实施方案。

第六条 学校党委会对银行贷款建议实施方案进行审议，并

形成决议。

第七条 严格新增银行贷款业务审批流程。学校申请新增贷

款额度时，须经学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并上报主管部门和同级财

政部门审批同意后，方可向银行申请办理贷款。

第八条 规范存量银行贷款业务审批流程。在学校贷款总规

模不增加的情况下，经学校党委会研究审议通过后，由财务处与

银行直接对接，办理续贷或置换。

第九条 使用债务资金遵循“按计划、按合同、按进度、按

程序”的原则。

第十条 债务资金应当专款专用，不得随意变更挪用，不得

以贷转存，不得用于发放教职工工资、津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。

第三章 偿还和管理

第十一条 学校应根据银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和还款

金额，及时偿还贷款本金。还本付息计划须按预算管理要求纳入

预算。

第十二条 严格提前还贷业务审批流程。对已有银行贷款，

为降低资金成本或满足置换贷款需要的，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

提前偿还银行贷款本金或置换贷款。由财务处提出具体方案，经

学校党委会审议通过后，按照还本付息审批流程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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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及时评估贷款风险状况，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。

财务处应当结合学校发展实际，定期分析财务状况，做到提早谋

划、科学举债。对于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，及时启动预警机制，

提出应对方案，按程序提报学校党委会研究。

第十四条 严格控制债务规模，防范财务风险。依据上级主

管部门债务政策规定，妥善处理存量债务，加大化债力度，确保

债务总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

第十五条 财务处负责将债务余额和贷款变动情况，按规定

报上级主管部门；建立债务统计台账，实时反映债务信息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党委（学院）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6 日印发


